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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代理单位：

根据交通运输部令（2021 年第 3 号）《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

理规定》要求，乌鲁木齐航空已全面修订《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

司旅客、行李国内运输总条件》，地面服务部同步修订了《地面服务

手册》相关标准及程序。为明确乌鲁木齐航空拒绝运输旅客地面处置

要求，确保乌鲁木齐航空在日常运行中拒绝运输旅客可按规处置，避

免引发服务类投诉及不正常事件，特制定相应业务通告。具体内容如

下：

1 拒绝运输旅客定义

1.1 拒绝运输权

1.1.1 出于安全原因，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乌鲁木齐航空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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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运输：

1.1.1.1 依据国家有关规定禁止运输的旅客或者物品。

1.1.1.2 拒绝接受安全检查的旅客。

1.1.1.3 未经安全检查的行李。

1.1.1.4 办理乘机登记手续时出具的身份证件与购票时身份证

件不一致的旅客。

1.1.1.5 国家规定的其他旅客的行为有可能危及飞行安全或者

公共秩序的，承运人有权拒绝运输。

注：旅客的行为有可能危及飞行安全或者公共秩序的，承运

人有权拒绝运输。

1.1.2 根据合理判断，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乌鲁木齐航空有

权拒绝运输：

1.1.2.1 旅客的行为有可能危及飞行安全或者公共秩序。

1.1.2.2 旅客的年龄、精神或身体状况不适合航空旅行，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1) 没有提前申请并获得乌鲁木齐航空同意运输许可，到机场

后现场临时申请需要使用担架的旅客。

2) 经航空合理判断，在没有额外医疗服务措施情况下，无法

安全完成旅行，并且无法提供或者拒绝提供符合要求的医疗诊断

证明书的旅客。

3) 患有传染疾病，且传染疾病对其他旅客的身体健康或安全

造成直接威胁，无法通过有效措施控制传染的旅客。

4) 处于昏迷状态的吸氧旅客及在地面候机期间也需要用氧的

旅客。

5) 怀孕 36 周（含）以上的孕妇旅客。

6) 出生未满 14 天的婴儿旅客和出生未满 90 天的早产儿旅。

7) 属于数量受限制的特殊旅客，但该航班上承运的该类人员



数量已经达到限制数量。

8) 特殊旅客或特殊行李的申请材料、托运行李包装不符合乌

鲁木齐航空规定。

1.1.2.3 旅客不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及其它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或不遵守乌鲁木齐航空的规定。

1.1.2.4 旅客未支付适用的票价、费用以及（或）未承兑其与

乌鲁木齐航空或有关承运人之间的信用付款。

1.1.2.5 旅客未能出示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1.1.2.6 出示的客票经证明是非法获得或不是在出票承运人或

其销售代理企处购买的、或属已挂失或被盗的、或是伪造的、或

不是由乌鲁木齐航空或其销售代理企业更改的乘机联或乘机联被

涂改的。

1.1.2.7 出示的客票不能证明本人即是客票上“旅客姓名”栏

内列明的人旅客。

1.1.2.8 不符合疫情出发地或目的地防控政策要求。

2 拒绝运输旅客处置要求

2.1 旅客被拒绝运输而要求出具书面说明的，除国家另有规

定外，乌鲁木齐航空按规定及时向旅客出具《未成行旅客、行李

证明书》：

2.1.1 乌鲁木齐出港航班旅客被拒绝运输后要求出具书面说明

时，地面服务人员填写乌鲁木齐航空《未成行旅客、行李证明书》

（一式两联），根据旅客实际拒绝运输的原因进行勾选，经与旅客

确认后将其中一联交于旅客本人，另一联进行留存，留存期为 3

个月。

2.1.2 乌鲁木齐航空其他地区出港航班旅客被拒绝运输后要求

出具书 面说明时 ，各代理 单位地面 服务人员 需详细记 录旅客信

息，并将旅客信息反馈至乌鲁木齐航空客户服务席，乌鲁木齐航



空客户席根据旅客提供的联系方式三个工作日内向旅客提供电子

版《未成行旅客、行李证明书》。

2.2 各单位在处理拒绝运输旅客时，需主动、耐心做好旅客

解释、安抚工作，避免发生因现场解释不当引起旅客投诉事件。

对于旅客提出的相关票务问题，建议旅客拨打乌鲁木齐航空官方

服务热线 95334 或联系原售票处办理票务变更事宜。

2.3 对于现场未提出需要开具书面说明的拒绝运输旅客，各

单位需做好拒绝运输旅客相关信息记录并反馈至乌鲁木齐航空客

户服务席进行备案，客户服务席做好相关信息留存。

3 信息通报

3.1 各代理单位如发现服务隐患时第一时间通报至乌鲁木齐航空

客户服务席，由客户服务席传递旅客最终处置意见，同时重点关注旅

客处置情况。

3.2 部内各单位如遇特殊情况，严格按照部内信息通报流程进行

通报。

4 其他

本通告自下发之日起生效，请各单位组织学习并遵照执行，

后续我司将对培训学习情况进行抽查。如遇特殊情况请及时联系

乌鲁木齐航空客户服务席，电话：0991-6787269（此为内部交

流电话严禁提供至旅客）。



未成行旅客、行李证明书
编号 NO. 旅客联

旅客姓名 票号

航班日期 航班号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旅客联系方式

航班信息 从 经 至

旅客、行李未成行原因

依据国家有关规定禁止运输的旅客或者物品；

拒绝接受安全检查的旅客；

因安检原因拒绝放行的旅客；

未经安全检查的行李；

办理乘机登记手续时出具的身份证件与购票时身份证件不一致的旅客；

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况；

旅客的行为有可能危及飞行安全或者公共秩序；

旅客的年龄、精神或身体状况不适合航空旅行；

旅客不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及其它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或不遵守

乌鲁木齐航空的规定；

特殊旅客/特殊行李申请材料、托运行李包装不符合乌鲁木齐航空规定；

旅客未支付适用的票价、费用以及（或）未承兑其与乌鲁木齐航空或有关承运人之

间的信用付款；



旅客未能出示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旅客出示的客票经证明是非法获得或不是在出票承运人或其销售代理企业处购买

的、或属已挂失或被盗的、或是伪造的、或不是由乌鲁木齐航空或其销售代理企业更改

的乘机联或乘机联被涂改的；

旅客出示的客票不能证明本人即是客票上“旅客姓名”栏内列明的人；

特殊旅客数量超过航班最大可运输数量；

不符合疫情出发地或目的地防控政策要求；

其他：

注：出于安全原因或根据合理判断，乌鲁木齐航空认为有以上情形之一的旅客不适

宜于乘机。此证明仅作为乌鲁木齐航空未运输旅客、行李的证明。如无乌鲁木齐航空授

权，不能作为其他用途。未成行旅客如需变更客票或者退票，乌鲁木齐航空将按照所适

用的运输总条件、客票使用条件办理，具体请咨询乌鲁木齐航空官方服务热线 95334。

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